
为了维护公司楼盘的建设

管理，A、B 两小区的开发商 H

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在小区里定

期巡查，没想到巡查几次后还真

发现了吊诡之处。两个小区里的

车位常常停满， 但调取材料后，

H 公司发现这两个小区明明还

有数十个车位显示没有出售或

租赁记录，公司也没有收到相关

费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H 公司仔细核查后，发现根

源就出自 X物业公司的经理顾凌

身上。 2018年起，时任 X物业公

司客服主管的顾凌先后成为 A、B

两个小区的物业负责人， 并很快

升任为物业经理。 H公司与×物

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根

据该合同及物业公司的规章制

度， 顾凌具有和业主商谈并签订

车位租赁合同的职权， 顾凌由此

动起了以“权”谋私的歪心思。

2019 年开始， 顾凌私刻公

章，冒用×物业公司名义与业主

签订车位租赁合同， 同时以 X

物业公司信息办理 POS 机，绑

定个人银行卡用于收取车位租

赁费。 东窗事发后，H 公司与 X

物业公司找到顾凌对质，顾凌表

示愿意退还自己私收的费用，但

后续并没有实际行动。2024 年 8

月，H 公司和 X 物业公司决定

报警。

经审查，2019 年开始，顾凌

利用担任小区物业人员，负责管

理、租赁车位的职务便利，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冒用公司名义出

租车位，涉案金额共计 190 余万

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涉嫌职

务侵占罪。 2025 年 4 月 22 日，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顾凌

提起公诉。 2025 年 7 月 28 日，

法院依法判决顾凌犯职务侵占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未退出

的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筑牢“防火墙”，松江区人民

检察院提醒各公司在日常经营

中应强化内部控制制度，优化人

员管理机制， 严格招聘审查，定

期开展员工培训；同时可以通过

引入常规性的审计制度完善监

督机制，及时发现风险。 检察机

关将始终聚焦涉企经济犯罪风

险防范，常态化进园区、进企业

开展普法宣传，对侵害企业合法

权益的各类经济犯罪进行严厉

打击，全力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 （文中均为化名）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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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物业经理，本应积极维护业主和公司的利益。 但 X 物业公司的经理顾凌

却动起歪心思，冒用公司名义将小区车位出租给业主，后将租金据为己有。 日前，

经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这名物业经理因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判处刑罚。

物业经理犯职务侵占罪，涉 190 余万元停车费

法院判决： 有期徒刑三年半，并处罚金五万元

检察院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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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5000 元工资 46

个工作群” 话题登上热搜，

引起不少职场“打工人”的

共鸣，表示常常下了班还要

在工作群里“待命”，远程安

排工作，“隐形加班”这一新

词引发广泛讨论，但其在法

律上是否属于加班一直未

有共识。

【案例一】

下班时间利用微信工

作，应当认定构成加班。

李女士于 2019 年 4 月

入职某公司，岗位为产品运

营，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约定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

每年 10 天带薪年休假。

2020 年 12 月，公司以

连续旷工 3 天以上为由解

除了与李女士的劳动关系。

李女士将公司告上法庭，其

中就要求公司支付她任职

期间的加班费， 李女士称，

她在下班后、休息日及法定

节假日共计加班了 500 余

小时，但公司均没有支付相

关费用， 为证明该主张，李

女士提交了聊天记录、排班

表和钉钉打卡记录截图；同

时提交了《假期社群官方账

号值班表》， 以主张公司安

排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定

期加班事实。

对此， 公司辩称值班

内容就是负责休息日在客

户群中对客户偶尔提出问

题进行回复，并非加班。 在

二审时表示， 李女士是运

营部门负责人， 单位有事

在下班后给她打个电话不

属于加班。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由

于李女士与公司在劳动合

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

制，故不支持其主张休息日

及延时加班费的请求。 李女

士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

院最终判决公司支付李女

士加班费 3 万元。

【案例评析】

现在用微信、 钉钉等

即时通讯工具沟通甚至处

理工作事务， 已成很多职

工的常态。 对于下班用微

信回工作信息是否算加班

这一问题，应综合考虑职工

是否在工作时间外处理工

作事务，是否付出了实质性

劳动， 占用了职工休息时

间。 本案中， 从证据看，李

女士的工作岗位为产品运

营，往往以微信来进行工作

沟通，特别是从李女士提供

的《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

表》分析，公司存在在部分

工作日下班时间及休息日

安排李女士工作的情形。虽

然公司辩称值班内容就是

负责休息日客户群中客户

偶尔提出问题的回复，并非

加班，但根据聊天记录内容

及李女士的工作职责可

知， 李女士在部分工作日

下班时间、 休息日等利用

微信工作已经超出了简单

沟通的范畴，且《假期社群

官方账号值班表》能够证明

公司在休息日安排李女士

利用微信工作的事实，该工

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

性的特点， 有别于临时性、

偶发性的一般沟通，体现了

公司管理用工的特点，应当

认定构成加班，公司应支付

加班费。

【案例二】

仅凭微信聊天记录而

没有其他工作时间的在岗

记录，不能证明加班。

王先生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入职某公司，任项目经

理职务， 负责该项目的全

面工作， 其中包括项目工

作人员的考勤管理及排班

安排。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约定王先生月薪为 1.5

万元，另有房补、车补、通

讯补助等福利， 并约定王

先生实行标准工时制，每

日工作 8 小时。

2023 年 3 月 21 日，王

先生向公司提出离职，之后

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要

求公司给付加班工资 20 万

元。 庭审中， 他提供了 100

多页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

据，均为周六日、法定节假

日、晚上休息时间在微信上

与公司其他员工沟通工作

的聊天内容，并主张这些微

信沟通的过程即为自己加

班的过程。

公司辩称，王先生属于

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工作时

间及休息时间灵活不固定，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晚上工

作，都属于自主安排，微信

聊天不同于传统的在岗加

班，他不应该凭此获得加班

费，公司提交了王先生上报

给公司的考勤表和工资表，

其中显示王先生未参加打

卡考勤。

【判决结果】

仲裁委裁决驳回王先

生主张加班工资的请求。

【案例评析】

实践中，企业项目经理

等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工作

时间及休息时间自由灵活、

可自主决定，即使其在休息

日工作，也不必然就属于加

班。 此外，由于利用即时通

讯工具的加班不同于传统

的在工作岗位上的加班，加

班时长等往往难以客观量

化，用人单位亦无法客观上

予以掌握。 本案中，王先生

作为项目经理，获取较高薪

酬， 工作任务多是必然的，

通过微信沟通聊工作是常

事；他作为高管，工作时间

和休息时间具有相对灵活

性和自由性，仅凭各种时段

的微信聊天记录而没有其

他工作时间的在岗记录，不

足以证明其加班事实，也不

能证明加班时长。 因此，王

先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

（来源： 安徽省总工会

职工服务中心、安徽徽商律

师事务所）

下班后回工作消息算不算加班？

申请工伤认定的时效为一

年，从事故伤害发生当天，或者

职工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

开始计算。 一旦超过一年，工伤

认定部门大概率不会再受理工

伤认定申请。 关于工伤超过一

年还可以鉴定和起诉吗的问题，

下面是详细的回答。

工伤超过一年

还可以鉴定和起诉吗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申请的

时限为事故发生之日起 1 年内。

如果超过 1 年未申请工伤认定，

原则上社保部门不再受理。

不过， 如果因不可抗力，比

如疫情、自然灾害等，或受伤职

工自身突发重大疾病等，导致无

法在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或其

他正当理由导致未能及时申请，

可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延

长或补办。

另外，即使超过了工伤认定

和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限，劳动者

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请求用人单位赔偿。

工伤超过一年

没有认定怎么办

1.� 如果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可向社

保部门申请补办工伤认定；2.� 即使无法认定工

伤， 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尤其是能证明伤害与工作存在因果关系时；

3.� 如果已自行垫付医疗费用或有其他证据，可先

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再通过仲裁或诉讼争取赔偿。

工伤超过一年

没有认定怎么起诉

1.� 收集证明伤害与工作存在因果关系的证

据；2.� 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要求赔偿医疗费、误

工费、伤残赔偿等；3.� 申请劳动能力鉴定。

（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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